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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89� � � � � � � � � �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1-038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

关于收购股权、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湘生物” 、“公司” 、“投资方” ）与深圳市真迈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迈生物” ）及其股东深圳市中科达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达瑞” ）、

深圳闪士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闪士多” ）、深圳市万力拓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万力拓” ）签订《投资协议》，公司通过股权转让、认缴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以合计25,520万元人民

币的价格取得真迈生物14.767273%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相较真迈生物2020年经审计的净资

产76,275,581.45元人民币，其溢价率约为22倍。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完成前述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交易事项虽符合公司的战略布局，但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变动以及经营情况等

因素影响，真迈生物的未来经营业绩仍存在不确定性，将可能导致公司面临本次交易出现亏损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推进公司战略布局，公司与真迈生物、中科达瑞、深圳闪士多、深圳万力拓签

订《投资协议》，通过股权转让、认缴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以合计25,52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取得真迈生物

14.767273%的股权，相较真迈生物2020年经审计的净资产76,275,581.45元人民币，其溢价率约为22倍。公

司将以自有资金完成前述交易。 本次交易详细情况如下：

圣湘生物以对价5,217.019915万元人民币受让中科达瑞持有的真迈生物13.144751万元人民币注册资

本；以对价8,453.018066万元人民币受让深圳闪士多持有的真迈生物21.29814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以对

价7,849.962019万元人民币受让深圳万力拓持有的真迈生物19.778686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此外，圣湘生

物以4,000万元人民币认缴真迈生物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6.663379万元， 超过认购注册资本额的部分计

入资本公积。

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转让对价 转让价格

（万元） （万元）

（元/1元注册资

本）

中科达瑞

圣湘生物

13.144751 5,217.02

396.889966深圳闪士多 21.29814 8,453.02

深圳万力拓 19.778686 7,849.96

合计 54.221577 21,520 --

圣湘生物对真迈生物本次投资总体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总投资金额

（含增资及老股转让）

（万元）

认购的新增

注册资本

（万元）

受让的老股

（万元）

投后持有的标的公司

注册资本

（万元）

投后持股比例

圣湘生物 25,520 6.663379 54.221577 60.884956 14.767273%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股权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深圳市中科达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伍世江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月6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螺岭社区文锦中路2019号名都大厦B栋裙楼二层21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RXN28W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实验室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仪器

仪表、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

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伍世江持有其51%的股权。

中科达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科达瑞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二）企业名称：深圳闪士多实业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司冬伟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4月12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螺岭社区文锦中路2019号名都大厦C栋裙楼二层21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FNQ76R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手机配件、水果、蔬菜、初级农产品、水产品、蛋类、生

肉、米、面制品、日用百货、文具用品、文化用品、服装、鞋帽、化妆品、卫生用品、厨卫用具的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机电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及技术咨询；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发；经营电

子商务；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

项目除外）。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预包装食

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酒类的销售；烟草的销售；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图书、报刊的零售、代理发行；增值

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

主要股东：伍世江持有其50%的股权，司冬伟持有其50%的股权。

深圳闪士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闪士多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企业名称：深圳市万力拓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伍世江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2月4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上梅社区中康路35号中康宿舍楼宿舍楼104 (中康路

35-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607478J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金属材料、矿产品(不含限制项目)、电线电缆、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成品油）；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技术咨询，移动支付软硬件的技术

开发（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电脑配件、手机配件的批发，国内贸易；经营电子商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从事

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主要股东：黄锡银持有其100%股权。

深圳万力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万力拓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的购买资产、对外投资事项。

企业名称：深圳市真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钦

注册资本：403.13440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7月4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一路116号深业进元大厦2座5楼、6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990671472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与基因检测技术开发；信息咨询，生物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与技术

咨询；实验室仪器设备及其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及产品的软件研发；实验室耗材研发；一类医疗用品及

器械研发、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验室仪器设备及其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及产品

的销售；临床检验服务。

主营业务：真迈生物专注于基因测序产业上游设备和试剂的研发制造，是拥有基因测序仪自主品牌和

关键核心技术的硬科技企业。经过多年在测序上游技术深水区的探索与迭代，真迈生物在仪器硬件、化学试

剂、测序芯片、生信算法等测序系统的底层技术平台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的核心设计和工艺能力，尤其在包括

荧光检测、核酸修饰、染料合成、酶突变、表面化学工艺等“卡脖子” 技术上均实现了自研自产，并累计拥有

200余项国内外知识产权（含授权及申请），覆盖中国大陆、香港、欧洲和美国。 真迈生物目前已推出自主创

新研发的单分子测序平台GenoCare和高通量测序平台GenoLab，可提供“仪器—试剂—芯片—软件” 全平

台解决方案。 其中，GenoCare是国内首个获得欧盟CE认证的国产单分子测序仪。

主要股东：深圳市真迈创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23.3144%股权，深圳市中科达瑞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6.6372%股权，南京中正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8.6908%股权，

珠海真迈创梦科技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8.4786%股权。

真迈生物及其实际控制人将确保真迈生物现任全体股东就本次增资同意放弃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

缴权，就本次老股转让同意放弃对所涉老股的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真迈生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真迈生物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5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992,901.21 108,984,864.75

负债总额 23,363,506.87 32,709,283.3

资产净额 54,629,394.34 76,275,581.45

营业收入 2,784,163.49 5,088,512.94

净利润 -21,646,187.11 -54,262,589.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299,555.82 -57,440,823.06

上述经审计的数据已经深圳思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本次交易完成前，真迈生物的注册资本为403.134404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真迈创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988557 23.314447

2 深圳市中科达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67.070141 16.637166

3 南京中正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35470 8.690767

4 珠海真迈创梦科技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180000 8.478562

5 深圳市真迈创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0 6.449462

6 深圳闪士多实业有限公司 21.298140 5.283136

7 深圳市万力拓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19.778686 4.906226

8 济南晟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43250 4.897436

9 珠海叱石燎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86546 4.560897

10 海南信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94032 3.000000

11 宁波蜥蜴瀚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105576 2.754807

12 北京启迪腾瑞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250000 2.542576

13 葛良进 9.228800 2.289261

14 珠海合谊长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03716 1.836538

15 济南盛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69766 1.530449

16 深圳市钜元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1858 0.918269

17 深圳市时代长盛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701858 0.918269

18 珠海南柒君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7636 0.808077

19 佛山今晟优选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40372 0.183654

合计 403.134404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真迈生物的注册资本为412.296550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真迈创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988557 22.796348

2 深圳市中科达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53.925390 13.079273

3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884956 14.767273

4 南京中正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407260 7.617638

5 珠海真迈创梦科技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180000 8.290149

6 深圳市真迈创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0 6.306141

7 济南晟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43250 4.788604

8 珠海叱石燎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86546 4.459544

9 海南信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94032 2.933333

10 宁波蜥蜴瀚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105576 2.693589

11 北京启迪腾瑞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250000 2.486075

12 葛良进 9.228800 2.238389

13 珠海合谊长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03716 1.795726

14 济南盛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69766 1.496439

15 深圳市钜元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1858 0.897863

16 深圳市时代长盛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701858 0.897863

17 珠海南柒君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7636 0.790120

18 佛山今晟优选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40372 0.179573

19 深圳珂玺金秋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26977 1.486061

合计 412.296550 100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经各方多次磋商，本着公平、公正、互利的原则，结合真迈生物过去5年的实际经营情况、知识

产权及研发技术潜在价值、未来的盈利预期等因素，重点考虑该公司研发产品的市场稀缺性、供求状况及产

品品质等方面，判断该公司未来获利能力及相关业务对圣湘生物的有效运用的价值，从而形成本次交易定

价。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圣湘生物、真迈生物、中科达瑞、深圳闪士多、深圳万力拓、真迈生物实际控制人及真迈生物其他股东

2、交易价格

（1）真迈生物本轮拟以新增注册资本方式融资合计5,500万元人民币，圣湘生物拟认缴其中4,000万

元人民币融资额，即以4,000万元人民币认缴真迈生物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6.663379万元人民币（对应

真迈生物投后总股本额的持股比例为1.61616%），超过认购注册资本额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2）就圣湘生物对真迈生物的本次老股转让，圣湘生物拟以对价5,217.019915万元人民币受让中科达

瑞持有的真迈生物13.144751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以对价8,453.018066万元人民币受让深圳闪士多持有

的真迈生物21.29814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以对价7,849.962019万元人民币受让深圳万力拓持有的真迈生

物19.778686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3、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1）交割的时间和流程

本协议签署后，真迈生物在交割先决条件满足后，即向圣湘生物发出相关交割先决条件已获满足的通

知，圣湘生物在收到上述交割通知书后十（10）个工作日内需向真迈生物指定银行账户一次性足额缴付相

应的增资款项，向中科达瑞、深圳闪士多、深圳万力拓指定银行账户一次性缴付老股转让价款。 真迈生物及

本协议各方在确认收到相应增资及老股转让款项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办理本次增资及老股转让所需要

的一切政府登记及备案手续。

（2）交割先决条件

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圣湘生物即有义务完成其依照本协议约定的出资和老股转让所涉对价的支付：

· 真迈生物在交割前的全体股东通过了本次增资及老股转让的决议事项，相关决议经交割前的全体股

东签字盖章并加盖真迈生物公章后提交给了投资方；

· 真迈生物在交割前的全体股东已书面确认放弃对本次增资及老股转让的优先认购权及优先受让权，

相关书面文件加盖真迈生物公章后提交给了投资方；

· 真迈生物和其实际控制人应在所有实质方面已经严格履行本协议要求该方履行或者遵守的所有义

务；

· 中科达瑞、深圳闪士多、深圳万力拓就本次老股转让均完成了全部的内部流程，且中科达瑞、深圳闪

士多、深圳万力拓就本次老股转让所涉及的股权已完成了全部实缴义务，且真迈生物向圣湘生物出具本次

老股转让所涉及股权已完成实缴出资的公司证明；

· 不存在任何政府机关限制、制止、禁止、宣布无效或者以其它方式阻止（或者寻求阻止）本次增资及

老股转让完成的行为或程序；

· 真迈生物及其实际控制人遵守在本协议中所做出的每一项陈述和保证；

· 本协议签署后至交割日期间，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未发生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

任何新情况；

· 真迈生物及其子公司已获得其经营所需的各项政府许可证、批准、登记、备案；

· 真迈生物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本协议中的声明陈述和承诺属实。

4、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自签署本协议之日起直至本次投资交割日期间，为本次投资的过渡期。 为保证本次投资顺利完成以及

后续合格上市融资工作的顺利进行，真迈生物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保证投资方在过渡期内对真迈生物的财

务和日常经营的更新状况进行及时了解； 真迈生物及其实际控制人保证对投资方的了解行为予以全面、充

分、积极的配合。 在过渡期内，投资方及其代表可以在提前三（3）个工作日给予书面通知的情况下，通行真

迈生物场所及查询公司文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通行公司经营场地、查阅公司财务资料、订单及合同文件、

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会议纪要、关于现存及以往诉讼的法律文书，且真迈生物及实际控制人无正当理由不

能拒绝提供上述通行及查询。

5、协议的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所有签约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

（1）原则

除本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如有）另有约定，任何一方如因违背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保

证或承诺，或未履行/未能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他方因此而产

生的任何和所有直接的损失、损害、责任和/或与取得该赔偿所支付的费用。

（2）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公司特定股东的连带违约责任

除非本协议中另有约定，投资方行使本协议其他条款下约定的违约救济权，不影响投资方就其因违约

遭受的损失，要求实际控制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公司特定股东（不包括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主

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权利。 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 以投资方在本次增资和老股转让中依据的公司估值， 与公司公允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为基础计算

的，投资方在本次增资和老股转让中的投资成本的损失；

· 投资方为本次投资所发生的法律和财务顾问的费用；

· 投资方为行使本协议约定的相关违约救济权利所发生的律师费以及诉讼或仲裁费用。

（3）投资方的违约责任

投资方需按本协议约定支付投资款项，除非不可抗力原因延迟支付投资款外须自应支付投资款之日起

至投资款汇入真迈生物等指定账户之日止按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支付违约金； 如投资方的投资款自应

支付投资款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未全部到位，本投资协议自动解除失效。

六、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圣湘生物与真迈生物将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可在知识产权、人才团队、技术平台等方面

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优势互补，从而在基因测序、PCR等分子诊断领域进行更深入地研发及探索，充分挖掘

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基因测序仪位于基因测序产业链的上游，不仅是所有基因数据、遗传信息的出口，也将是精准医疗行业

的基础工具和底层平台，对于国家民生健康和民族信息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真迈生物自主研发

的基因测序平台和圣湘生物现有核心技术平台都属于分子诊断领域，在技术上具有良好的能力互补，在终

端应用场景中可以相互结合形成更加完备的解决方案。以感染性疾病检测为例，通过双方优势技术的结合，

圣湘生物可打造更加完善的集病原体即时快检（POCT）、常规病原体诊断（荧光定量PCR）和未知病原体

检测（mNGS，即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为一体的全场景解决方案。 此外，除了病原微生物检测领域之外，基

于高通量基因测序平台，公司可以进一步拓展在肿瘤早期筛查及伴随诊断和复发监测、药物基因组慢病管

理、个体化用药指导等领域的产品线，有利于扩展公司产业链，深化公司在分子检测领域的核心竞争力，符

合公司未来的战略布局规划。

圣湘生物本次通过老股转让及认缴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 以合计25,520万元取得真迈生物

14.767273%的股权，相较真迈生物2020年经审计的净资产76,275,581.45元人民币，其溢价率约为22倍。真

迈生物未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造成影响。

七、风险提示

真迈生物可能存在未予以披露的负债及或有负债，公司在充分尽调的基础上，已于《投资协议》中明

确：除经各方协商确认一致的债务外，真迈生物现有的债权债务，应当在本次增资完成后由其继续享有及承

继。若真迈生物及其实际控制人违反协议及附件约定义务，存在未向圣湘生物披露的债务或担保，就该等债

务或真迈生物承担的担保责任，实际控制人应向圣湘生物赔偿按圣湘生物的股权比例分摊的损失，实际控

制人所控制的公司特定股东（不包括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主体）应就该等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本次交易事项虽符合公司的战略布局，但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变动以及经营情况等因素影响，真迈生

物的未来经营业绩仍存在不确定性，将可能导致公司面临本次交易出现亏损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88289� � � � � � � � � �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1-039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收购股权有关情况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监管部下发的《关

于对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有关情况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1】0063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2021年6月21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购股权、对外投资的公告》称，拟通过股权转让、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的方式，以25,520万元自有资金取得深圳市真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迈生物）14.77%的股

权。经事后审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请你公司就如下信息予以说明并

补充披露。

一、公告披露，真迈生物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7,627.56万元，本次交易价格25,520万元，较标的净资产

溢价22.66倍。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主要产品、在研产品、核心技术、核心

团队、 主要竞争对手、 已获专利及医疗器械注册证等关键信息， 以及标的资产前次融资的估值定价情况；

（2）结合标的资产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价格较真迈生物净资产溢价较高的原因及合

理性；（3）详细说明真迈生物在所处细分行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

二、公告披露，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获得真迈生物合计14.77%的股权，并与其达成战略合作，在知识

产权、人才团队、技术平台等方面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优势互补。请进一步详细说明：（1）本次仅收购标的公

司14.77%股权未考虑取得控股权的原因，收购完成后，公司是否参与标的公司日常经营，是否享有标的公

司经营决策权；（2）除本次股权投资以外，公司是否与真迈生物有其他业务合作，包括不限于产品代理、合

作研发、共同投资等；（3）结合公司和真迈生物的主要产品、技术路径、主要销售渠道、客户类型等情况，说

明本次投资的协同效应和优势互补的具体体现。

三、公告披露，公司将在协议签署、标的公司满足交割先决条件，并收到交割通知书后的10个工作日内

一次性缴付增资款项和老股转让款项。 请公司补充说明：（1）本次交易未设置分期付款条款或者业绩对赌

的原因及合理性；（2）交易是否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资金使用产生不利影响；（3）标的公司尚未盈利，

公司如何确保本次交易的投资收益。

四、公告披露，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请补充披露，在本次交易前：（1）公司与标的公司是否有业务

往来；（2）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颜钦是否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其他利益往来，以及其他可能导致

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特殊关系。

请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就上述问题逐项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于2021年6月22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21年6月26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积极开展工作，尽快对问询函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并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03589� � � � � � � � �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2021-028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 2021年6月17日、6月18日、6

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截至2021年6月21日，公司股票价格为74.09元/股，换手率为7.13%，高于本公司截至本公告日前5个

交易日的平均换手率4.31%。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1年6月17日、6月18日、6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

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进、刘安省函证核实：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

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

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涉

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在2021年6月17日、6月18日、6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截至2021年6月21日，公司换手率高于同行业包括本公司在内的5家白酒上市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换手率

1 603198 迎驾贡酒 1.75%

2 603369 今世缘 0.92%

3 000596 古井贡酒 0.60%

4 002304 洋河股份 1.35%

5 603589 口子窖 7.13%

平均值 2.35%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88626� � � � � � � � �证券简称：翔宇医疗 公告编号：2021-016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6月17

日、2021年6月18日、2021年6月2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

（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截至2021年6月21日，公司收盘价为115.56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司最新市盈率为

135.37倍，最新滚动市盈率为88.21倍，公司所处的医疗器械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36.00倍。 公

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1年6月17日、2021年6月18日、2021年6月2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2、经本公司就相关规定的重大事项进行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翔宇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实

际控制人何永正、郭军玲夫妇书面询证得知，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翔宇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实

际控制人何永正、郭军玲夫妇不存在影响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

3、经公司核实，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1、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

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

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2、截至2021年6月21日，公司收盘价为115.56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司最新市盈率为

135.37倍，最新滚动市盈率为88.21倍，公司所处的医疗器械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36.00倍。 公

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上网公告附件

《关于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询证函》的回函。

特此公告。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股票代码：600153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53

债券代码：155765 债券简称：19建发01

债券代码：163104 债券简称：20建发01

债券代码：175228 债券简称：20建发Y1

债券代码：175878 债券简称：21建发Y1

债券代码：188031 债券简称：21建发Y2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企业对外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房产” ）旗下子公司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作为购买方，以下简称“厦门益悦” ）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诚股份” 、“上市公司” 或“标的公司” ，股票代码：603909.SH）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和宾及刘德全、高玮琳、康

明旭、刘志勋、沈志献、郭梅芬、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聚惠” ）、深圳市盛泰鑫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鑫” ）、上海豪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豪敦” ）等38名股东（以下简称

“合诚股份原股东” ） 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39,485,830股 （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19.69%）， 总转让价款为652,

700,770元人民币，每股转让价格为16.53元人民币。

● 本次收购完成后，厦门益悦将取得合诚股份控制权。 同时，厦门益悦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

（由6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组成）中推荐4名非独立董事（含董事长）及1名独立董事。

● 本次收购不触及要约收购，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 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事项尚需通过经营者集中审查且取得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厦

门市国资委” ）的审核批准，能否通过前述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收购事项尚需通过相关部门合规性确认及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等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

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3、随着本次收购事项的推进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或有其他不可预见的情形出现， 同时，一方或双方主观意愿

的变化、主观违约行为、不可抗力或其他协议约定的交易终止的情形出现时，将直接导致本次交易失败，交易能否

最终顺利达成仍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收购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2021年6月21日，厦门益悦与合诚股份原股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厦门益悦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合

诚股份原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39,485,830股（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19.69%），总转让价款为652,700,770元

人民币，每股转让价格为16.53元人民币。同时，厦门益悦与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及郭梅

芬等7名核心团队股东（以下简称“核心团队” ）签署了《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 建发房产与合诚股份及核心团队共同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本次收购完成后，厦门益悦将取得合诚股份控制权。同时，厦门益悦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由

6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组成）中推荐4名非独立董事（含董事长）及1名独立董事。

本次收购事项相关信息亦可详见合诚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二）审批程序

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于2021年6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属于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要提交本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不触及要约收购，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收购事项的生效和实施尚需通过经营者集中审查且取得厦门市国资委的审核批准。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序号 转让方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1 黄和宾 350204********5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2 刘德全 610113********8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3 高玮琳 350204********6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4 康明旭 350221********4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5 刘志勋 640211********8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6 沈志献 352102********7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7 郭梅芬 350629********X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8 何大喜 350204********2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9 黄爱平 350523********4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10 陈俊平 352122********7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11 林东明 350221********4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12 刘慧军 150102********3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13 韩艳芬 150102********X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14 尹俊 150102********3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15 林建辉 350204********1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16 陈永坤 152104********X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17 刘惠 152104********5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18 陈汉斌 350424********9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19 陈晶 350321********6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20 张奕赠 350204********6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21 黄福贵 350621********X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22 韩宝山 152104********5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23 谢金祥 352622********3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24 许睦晖 350124********0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25 黄从增 350124********3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26 潘忠祥 310104********0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27 陈丽娟 350211********6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28 王诚 152104********4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29 杨义欢 350322********3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30 朱镇顺 350628********7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31 倪伟龙 330825********9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32 张明海 350211********7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33 柯学 610102********4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34 黄长仁 352225********9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35 武若愚 150202********1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36 深圳聚惠 91440300359958493K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37 盛泰鑫 91440300MA5D9K3T8M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

38 上海豪敦 91310118MA1JL3YR63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二）受让方

公司名称：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翔云一路95号运通中心604B单元之八十五

法定代表人：林伟国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物业管理；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房屋建筑业；建筑装饰业；其他工程准备活动（不含爆破）；市政道路工程建筑；园林景观和

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不含爆破）；其他未列明土木工程建筑（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五金零售；涂料

零售；卫生洁具零售；木质装饰材料零售；陶瓷、石材装饰材料零售；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建材批发；非金属矿

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图如下：

@

三、标的公司概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Holsi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Group� Co.,Ltd.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和宾

公司成立日期：1995年10月11日

公司上市日期：2016年6月28日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合诚股份

股票代码：603909

注册资本：20,051.78万元人民币

已发行股本总额：200,517,800股

注册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2368号1101-1104单元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1、对公路、桥梁、隧道、交通工程及其配套附属工程的建设监理、咨询、试验检测、技

术研发、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2、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一、二、三类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项目的监理业务；

3、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特殊独立大桥项目的监理业务；4、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特殊独立隧道项目的监理业务；5、在全

国范围内从事各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工程通讯、监控、收费等机电工程项目的监理业务；6、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市

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的工程监理、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上述2-6项有效期详见相关资质证书规定)(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3月31日，合诚股份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股） 比例(%)

黄和宾 14,910,000 10.41

刘德全 10,920,000 7.62

何大喜 10,250,100 7.16

北京天象道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象

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077,414 4.94

陈天培 4,468,700 3.12

黄爱平 4,408,360 3.08

陈俊平 4,245,800 2.96

高玮琳 4,042,500 2.82

林东明 3,874,518 2.71

北京天象道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象

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535,420 1.77

本次交易完成后，厦门益悦将持有合诚股份39,485,830股股份，占合诚股份总股本的19.69%，厦门益悦将取

得合诚股份控制权。

3、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合诚股份隶属于工程技术服务业，主要从事勘察设计、工程管理、试验检测、综合管养、工程新材料五大产业板

块，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公路、桥梁、隧道、市政、房建、水运、城市轨道等土木工程领域。

4、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合诚股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39,018.45 149,611.36

总负债 45,379.97 60,281.3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5,666.21 85,357.05

项目

2021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828.81 79,674.48

净利润 1,284.57 5,194.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29.25 4,719.66

四、《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核心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

1、签署主体

甲方（“受让方” ）：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285066B

法定代表人：林伟国

乙方（“转让方” ）：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郭梅芬、深圳聚惠、盛泰鑫及上海豪敦等

38名股东。

2、股份转让及转让价款

（1）乙方同意按本协议之约定将标的股份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按本协议之约定受让标的股份。 标的股份的

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6.53元。

（2）乙方各自具体转让股份数量及转让价款具体如下：

①自然人转让方

单位：股、元

序号 转让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转让数量 转让价款

1 黄和宾 350204********5 5,218,500 86,261,805

2 刘德全 610113********8 3,822,000 63,177,660

3 高玮琳 350204********6 1,414,870 23,387,801

4 康明旭 350221********4 539,000 8,909,670

5 刘志勋 640211********8 422,620 6,985,909

6 沈志献 352102********7 441,000 7,289,730

7 郭梅芬 350629********X 367,500 6,074,775

8 何大喜 350204********2 4,350,140 71,907,814

9 黄爱平 350523********4 1,542,920 25,504,468

10 陈俊平 352122********7 1,944,220 32,137,957

11 林东明 350221********4 1,384,785 22,890,496

12 刘慧军 150102********3 838,152 13,854,653

13 韩艳芬 150102********X 697,000 11,521,410

14 尹俊 150102********3 469,000 7,752,570

15 林建辉 350204********1 507,150 8,383,190

16 陈永坤 152104********X 405,100 6,696,303

17 刘惠 152104********5 349,300 5,773,929

18 陈汉斌 350424********9 349,120 5,770,954

19 陈晶 350321********6 344,120 5,688,304

20 张奕赠 350204********6 343,000 5,669,790

21 黄福贵 350621********X 800,000 13,224,000

22 韩宝山 152104********5 340,830 5,633,920

23 谢金祥 352622********3 297,040 4,910,071

24 许睦晖 350124********0 239,400 3,957,282

25 黄从增 350124********3 190,000 3,140,700

26 潘忠祥 310104********0 360,500 5,959,065

27 陈丽娟 350211********6 171,500 2,834,895

28 王诚 152104********4 155,600 2,572,068

29 杨义欢 350322********3 171,740 2,838,862

30 朱镇顺 350628********7 160,000 2,644,800

31 倪伟龙 330825********9 150,000 2,479,500

32 张明海 350211********7 63,000 1,041,390

33 柯学 610102********4 60,000 991,800

34 黄长仁 352225********9 50,000 826,500

35 武若愚 150202********1 1,291,279 21,344,842

小计 30,250,386 500,038,881

②非自然人转让方

单位：股、元

序号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转让数量 转让价款

1 深圳聚惠 91440300359958493K 6,477,328 107,070,232

2 盛泰鑫 91440300MA5D9K3T8M 1,819,944 30,083,674

3 上海豪敦 91310118MA1JL3YR63 938,172 15,507,983

小计 9,235,444 152,661,889

（3）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核心团队股东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的公司章程规定，促使标的公司董

事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将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郭梅芬、沈志献申请豁免履行其于2020年6月27日签

署的维护黄和宾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承诺函的提案，提交标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若标的公

司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该等豁免议案，则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郭梅芬、沈志献不再参与本次股份转

让，不影响其他转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标的股份。

3、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1）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乙方确认其各自应当缴纳的税收和费用（“税费” ）并共同授权黄

和宾书面方式通知甲方，甲方于本协议第5条约定交割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税务主管部门履行代

扣代缴义务；非自然人转让方的所得税，无需甲方代扣代缴。

（2）乙方为本次收购所聘请中介产生的服务费用（“中介费用” ，按照各自实际股份转让价款的千分之五计）

由转让方各自承担, 乙方共同授权黄和宾在标的股份完成过户次日前将中介费用明细以及指定收款账户书面通

知甲方；在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至甲方名下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代乙方将中介费用从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中扣

划汇入指定收款账户。

（3）于标的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至甲方名下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各转让方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扣除

代扣代缴转让方各自应承担税费（以实际代扣代缴金额为准）及中介费用后的剩余全部款项一次性分别支付至

各转让方指定收款账户。

4、本次收购实施的先决条件

本次收购取得厦门市国资委批准。

5、标的股份交割先决条件

甲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交割” ）的义务，须以下列条件得以满足或被甲方明确豁免

为前提：

（1）本协议已经签署并生效；

（2）甲方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且对结果满意；

（3）乙方于本协议中所作陈述和保证，于本协议签署之日和交割日，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

（4）乙方已履行并遵守本协议要求其在交割前必须履行或完成的承诺和义务；

（5）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直至交割日，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持续正常营业，与其一贯经

营保持一致，并在业务、经营、管理团队、雇员、资产以及财务状况等方面无任何重大不利变化（参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重大事项的定义）；

（6）本次收购履行经营者集中申报并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

定；

（7）不存在任何可能禁止或限制任何一方完成本协议规定的交易的有效禁令或类似法令，或该等法令项下

的批准已获得或被豁免；

（8） 除转让标的股份外， 核心团队股东各成员分别需额外将不少于本次收购中其各自转让标的股份数量

*15%的标的公司股份质押给甲方并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6、登记过户与交割

（1）本次收购实施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乙方应配合甲方向证券交易所提交资料申请股份转

让确认函，并确保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如任何一方负责的文件资料存在缺陷或

需要补充，则该方应在两个交易日内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文件资料。

如证券交易所对交易主体、交易结构安排等提出质疑并因此拒绝出具确认函的，各方应当尽快协商对交易主

体或交易结构等进行调整，以符合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2）本次收购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豁免之日且取得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确认函后五个交易日内，乙方

应当配合甲方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并确保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的要求， 如任何一方负责的文件资料需要补充， 则该方应在两个交易日内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文件资

料。

（3）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七十五日内未能完成标的股份转让登记过户至甲方名下，甲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

日后第七十六日起至标的股份完成登记过户之日期间、以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每年按365

天计）计息；为避免疑义，如果标的股份最终未完成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的，甲方无需就该等未完成转让过户登

记标的股份付息。

7、协议生效和解除

（1）本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就

转让方是企业实体）/签字（就转让方是自然人）后生效。

（2）本协议因以下情形解除：

①各方协商一致解除；

②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且双方互不承担违约、缔约过

失或损失赔偿责任：

A、证券监管机构及相关机构对本次收购提出异议，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

B、本次收购未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事项审查；

C、厦门市国资委未批准本次收购。

③非因任何一方原因，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一百二十日内仍无法完成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任何一方

均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各方互不承担违约、缔约过失或损失赔偿责任。

8、违约及赔偿

（1）任一转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甲方有

权要求违约方立刻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 如违约方在甲方书面通知并提出纠正要求后的五日内仍未纠正或采取

补救措施的，甲方有权对违约方自行决定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方式：

①终止与违约方的协议；

②要求违约方强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③要求违约方返还甲方代扣代缴/代垫的税费/费用；

④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按如下金额孰高为准：A、本协议项下该违约方与甲方之间标的股份转

让价款的30%；B、过渡期内，若存在标的公司市值（按当日收盘价计算）高于本次收购估值，按过渡期内最高市值

减去本次收购估值的差额与该违约方转让标的股份比例的乘积计算得出的金额。 违约金金额不足以弥补甲方损

失的，违约方仍应弥补甲方的其他损失；

⑤要求违约方赔偿甲方为主张权利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执行费、公告费、保全费、保全

保险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2）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任一转让方有

权要求甲方立刻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 如甲方在该转让方书面通知并提出纠正要求后的五日内仍未纠正或采取

补救措施的，该转让方有权对甲方的违约行为自行决定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方式：

①终止该转让方与甲方的协议；

②要求甲方强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③要求甲方支付相当于本协议项下其与该转让方之间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30%的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不足以

弥补该转让方损失的，甲方仍应弥补该转让方的其他损失；

④甲方还应赔偿该转让方为主张权利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执行费、公告费、保全费、保

全保险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二）《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1、签署主体

甲方：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285066B

法定代表人：林伟国

乙方：

（1）黄和宾，公民身份号码：350204********5

（2）刘德全，公民身份号码：610113********8

（3）高玮琳，公民身份号码：350204********6

（4）康明旭，公民身份号码：350221********4

（5）刘志勋，公民身份号码：640211********8

（6）沈志献，公民身份号码：352102********7

（7）郭梅芬，公民身份号码：350629********X

以上各方在本协议中各称“一方” ，并称“各方” ；其中：乙方（1）-（7）合称为“乙方” /“核心团队股东” 。

2、进一步声明和承诺

（1）标的公司是根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及本协议的签署和履

行将不违反标的公司章程或其它组织规则，不违反标的公司与其他第三方签订的任何协议或合同。

（2）乙方已向或将向甲方提供标的公司全部的财务报表，该等财务报表依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公允地反映了

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情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情况；该等财务报表真实、准确、完整，并无任何虚假、

重大遗漏、隐瞒或误导。

（3）标的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下同）合法、完整地拥有现有的土地使用权、房产、机器设备等无形资产和固

定资产，如标的公司的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包括租赁房产）存在权利瑕疵，乙方承诺予以切实解决，以保障标的

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

（4）标的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下同）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无任何虚假、重大遗漏、隐瞒或误导，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或披露不实的或有事项、承诺事项及对本次交易的合法有效性、交易价格及交割日后标的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的其他事项，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或未如实披露可能导致标的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规定的退市与风险警示情形。 如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出现交割前因核心团队股东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存在

的未披露或失实披露事项，给甲方或标的公司造成损失的，乙方负责赔偿给甲方或标的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承

担违约责任。

3、标的公司治理

（1）标的公司董事会由6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组成。 其中，甲方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

中推荐4名非独立董事（含董事长），乙方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中推荐2名非独立董事，双方推荐

的非独立董事应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条件下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甲方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中

推荐1名独立董事人选。

（2）标的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 其中，甲方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监事会中推荐1名监事（担任

监事会主席），乙方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监事会中推荐1名监事。

（3）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高管团队中，甲方有权推荐财务总监，乙方有权推荐总经理，双方同意保持上市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管理人员（包括上市公司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的整体稳定性和连续性。

4、业务合作与资源协同

（1）本次收购完成后，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并征得工商银行同意的前提下，甲方同意置换黄和宾先生和刘德

全先生为标的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所提供的保证担保。

（2）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方同意在符合标的公司公司章程范围内向标的公司股东大会提议2021-2023年

度现金分红比例每年度不低于15%。

（3）本次收购完成后，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资管理相关规定条件下推动标的公司实施核心骨干员工

股权激励。

5、全职工作及竞业限制义务

（1）乙方应在合诚股份全职工作至少至本次收购标的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后36个月（但因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丧失劳动能力、身故、经公司同意离职的，除外）。

（2）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日至其自标的公司离职后2年内，无论乙方是否持有标的公司的股份，除本协议

明确规定或甲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外，乙方及其关联方在任何时候均不得直接或间接地：

（i）从事任何与标的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以下同）业务有竞争的业务，或向从事标的公司业务、从事与标

的公司业务相同的业务或从事与标的公司业务有竞争的业务 （包括一切与标的公司业务或标的公司业务相竞争

的业务有关的研发和生产活动）（合称为“竞争业务” ）的任何实体进行新的投资（无论是通过股权还是合同方

式）；

（ii）为其自身或其关联方或任何第三方，劝诱或鼓动标的公司的任何员工接受其聘请，或用其他方式招聘标

的公司的任何员工；

（iii）就任何竞争业务提供咨询、协助或资助。

（3）若乙方中任何一方违反全职工作及竞业限制义务，甲方有权要求该人员按其于本次收购中取得的股份

转让价款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股份质押

除《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标的股份外，核心团队股东各成员需额外将其所持有的不少于本次收购中其各

自转让标的股份数量*15%的标的公司股份（“质押股份” ）质押给甲方，作为核心团队股东履行全职工作及竞业

限制义务等协议义务的履约担保。

（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签署主体

甲方：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260129927P

法定代表人：庄跃凯

乙方：

（1）黄和宾，公民身份号码：350204********5

（2）刘德全，公民身份号码：610113********8

（3）高玮琳，公民身份号码：350204********6

（4）康明旭，公民身份号码：350221********4

（5）刘志勋，公民身份号码：640211********8

（6）沈志献，公民身份号码：352102********7

（7）郭梅芬，公民身份号码：350629********X

丙方：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260149960M

法定代表人：黄和宾

2、合作内容

围绕城市开发建设与服务，各方在平等自愿、互相尊重、优势互补、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形成战略合作

关系，充分发挥和利用协议各方各自优势、能力、资源、资质进行深度合作。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证券资本市场监管

规则、各方内部制度情况下，展开以下合作：

（1）经营业务

就优质资源(包括客户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金融资源、信息资源等)实现共享，以促进各方，特别是丙方

的业务发展。

甲方同意，成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后，为上市公司后续融资、市场拓展、业务开发等方面提供支持，包括但

不限于为上市公司提供工程设计、工程监理、检验检测、综合管养、工程新材等方面的业务机会。 同时，上市公司将

发挥自身优势，融入甲方产业链环节中。

（2）业务拓展

甲乙双方同意， 鼓励丙方在目前的主营业务范围内继续做强做大， 鼓励丙方在其优势领域内展开行业并购和整

合，并在市场信息、决策、资源获取等多方面提供支持和便利。

（3）内部定位

在甲方成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后，丙方在甲方内部管理层级中实际享受重要的一级子公司待遇，与法律

上的子公司层级无关。

（4）公司治理

甲乙双方同意，按照证券资本市场监管要求，确保上市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对外投资、人事安排、资产处置、

机构设置、资金调拨等方面的独立性。

甲方、乙方同意保持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整体稳定性和连续性，确保上市公司业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5）薪酬和激励

甲方、乙方同意保持上市公司现有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在未来积极探讨更加适应

市场变化和公司竞争需求的薪酬、绩效和激励政策体系。

（6）资金和融资

甲方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为丙方提供融资便利，包括但不限于增强融资、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

成本。

（7）合作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甲方不再作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为止。

五、上述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地产业务子公司可与合诚股份形成较好的业务协同效应，增强公司的市场

竞争力和经营效益。本次收购完成后，合诚股份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述交易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对合诚股份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事项尚需通过经营者集中审查且取得厦门市国资委的审核批准，能否通过前述审批存在不确定

性。

2、本次收购事项尚需通过相关部门合规性确认及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等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

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3、随着本次收购事项的推进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或有其他不可预见的情形出现， 同时，一方或双方主观意愿

的变化、主观违约行为、不可抗力或其他协议约定的交易终止的情形出现时，将直接导致本次交易失败，交易能否

最终顺利达成仍存在不确定性。

前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88023� � � � � � �证券简称：安恒信息 公告编号：2021-037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 ）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事项已进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册环节，上交所转发了中国证监会

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要求公司予以落实，并按照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更新并提交。

收到上述意见落实函后，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意见落实函中所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

核查，并按意见落实函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意见落实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

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00690� � � � � � �证券简称：海尔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1-044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6月18日，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海尔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海创智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创智” ）的通

知，海创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A股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增持系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目前投资价值的合理判断，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增持主体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股）

增持均价（元/

股）

增持金额（元）

占总股本比例

（%）

交易方式

海创智

2021年 6月 18

日

362,490 26.31 9,536,512.45 0.0039

二级市场增

持

二、 本次增持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增持前，海创智持有公司A股股份73,01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8%；海尔集团持有公司A股

股份1,072,610,7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1%；海尔集团一致行动人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现名

“海尔卡奥斯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A股股份1,258,684,8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39%；海尔集团一

致行动人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A股股份172,252,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海尔

集团一致行动人Haier� International� Co., � Limited持有公司D股股份58,135,19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2%；海尔集团一致行动人HCH� (HK)�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imited持有公司H股股份538,

5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3%；海尔集团及其前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73,254,34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3.76%。

本次增持后，海创智持有公司A股股份73,373,4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8%；海尔集团及其前述一致

行动人（包括海创智在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73,616,83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3.77%。 本次增持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均未发生变动。

三、 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及对公司经营前景的信心， 海创智及/或海尔集团的其他一致行动人拟

在未来6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在相关法规允许的时间范围内，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增持公司A股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30,000万元，且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含本次增持的股

份）。 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自筹资金。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海创智及/或海尔集团的其他一致

行动人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四、 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五、 其他说明

1、如公司总股本在增持期间发生变化，将相应调整比例数量。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增持主体的增持情

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2、海尔集团及海创智已承诺，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计划及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1日


